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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普拉斯”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审议，独立

董事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5 年度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

交易内容合法合规，交易对手方履约能力良好。同时，公司关联交易价格根据招

投标结果、结合市场价格的商务谈判等方式进行确定，相关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全体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

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9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

决，会议以全票同意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项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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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5 年度

预计金额 1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 

2024 年 1-
11 月实际

发生金额 1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 

本次预计金

额与 2024
年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提

供服务 

隆基绿能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

简称“隆基

绿能”）及

其子公司 

260,000.00 25.09% 52,406.87 5.06% 
根据市场情

况、项目进

度等实际业

务 需 求 预

计。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接

受服务 
300.00 0.05% 14.43 0.00% 

合计 260,300.00 - 52,421.30 -  

注：1、2025 年度预计金额及 2024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金额的统计口径为对应期间新签

合同的不含税金额；2、占同类业务比例=该类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或实际发生金额/2023 年公

司新签合同的不含税金额。 

（三）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4 年度预

计金额 

2024 年 1-11
月实际发生

金额 1 

2024 年 1-11
月交易金额 2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提

供服务 
隆基绿能及

其子公司 
 

210,000.00 

52,406.87 185,061.62 根 据 市 场 情

况、项目进度

等实际业务需

求调整。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接

受服务 
14.43 16.10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提

供服务 

深圳市石金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

简称“石金科

技”）及其子

公司 

- 9.27 - 不适用。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接

受服务 
1,500.00 717.10 1,554.40 

根据业务需要

调 整 采 购 需

求。 

合计 211,500.00 53,147.66 186,632.12  

注：1、2024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金额的统计口径为对应期间新签合同的不含税金额；

2、2024 年 1-11 月交易金额的统计口径为对应期间内确认收入的金额或商品采购入库及服

务确认成本费用的金额，2024 年 1-11 月交易金额未经审计；3、上述合计数和分项之和存在

的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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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隆基绿能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实际控制人：李振国、李喜燕 

注册资本：757,804.459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 年 2 月 14 日 

注册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388 号 

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太阳能电池与组件、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设备的开

发、制造、销售；商品进出口业务；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及工程总承包；光伏电

站系统运行维护；LED 照明灯具、储能节能产品的销售、技术服务、售后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隆基绿能 2023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396,920.14 7,049,231.13 12,949,767.42 1,075,142.56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钟

宝申先生任隆基绿能董事长，因此隆基绿能为公司的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隆基绿能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该关联人具备良好信誉及履约能力。 

（二）石金科技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石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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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文红 

实际控制人：李文红 

注册资本：8,383.9999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 年 2 月 2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塘下涌社区安润路 2 号 101,201,3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销售五金交电、机器设备及部件、金属材料及

其制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

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加工高纯石墨制品、碳特殊密封制

品、碳刷制品、碳纤维复合材料及制品、碳碳复合材料；生产经营精密型腔模、

模具标准件、精密零件、精密机械工具及从事机械技术咨询服务。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石金科技 2023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5,036.44 49,920.15 35,844.80 3,909.79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控制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王学军先生于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

间曾担任石金科技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5.1 条

第（十五）款的有关规定，王学军先生自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间，离任

石金科技董事未满 12 个月，视同公司的关联方，自 2024 年 6 月起，石金科技不

再属于公司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石金科技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具有良好信誉及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预计的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包括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服务、采

购商品、接受服务等，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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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根据招投标结果、结合市场价格的商务

谈判等方式进行确定，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由双方参照行业及公司惯例，经协商

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交易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以内的，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董事会权限之外的，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公

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生效关联交易额度内与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正常

所需，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结

合市场价格进行定价，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于拉普拉斯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截至目前，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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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新星               罗剑群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 1月 2日 

 


